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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的過程，如果在試運轉期間發生意外，外洩的輻射及核安，不僅將北北基宜超過 800 萬人口

暴露在核輻射擴散範圍內，更對全國人民的生命安全及經濟秩序帶來嚴重的影響。 

提案人：台灣團結聯盟立法院黨團 賴振昌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有）有異議，本案暫不予

處理。 

進行第二十一案，請提案人魏委員明谷說明提案旨趣。 

魏委員明谷：（14 時 13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席等 17 人，鑒於臺中市政府為縮短臺中市烏日

區與彰化縣芬園鄉跨越烏溪與貓羅溪之旅程時間，提出「國道三號烏日交流道聯絡道延伸至芬

園段新闢工程」以改善溪南區域遲滯之發展。惟該路段自臺中市環中路八段跨越霧峰堤防後經

過烏溪後再跨越芬園堤防與溪岸路，卻未延伸至彰化，恐未能達到有效連結大台中生活圈之意

旨，爰建請行政院責成交通部與臺中市政府協調將「國道三號烏日交流道聯絡道延伸至芬園段

新闢工程」再延伸至彰化縣境內台 14 線彰南路，以求提昇交通路網服務品質，帶動區域發展與

繁榮地方。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第二十一案： 

本院委員魏明谷等 17 人，鑒於臺中市政府為縮短臺中市烏日區與彰化縣芬園鄉跨越烏溪與貓羅溪

之旅程時間，提出「國道三號烏日交流道聯絡道延伸至芬園段新闢工程」以改善溪南區域遲滯

之發展。惟該路段自臺中市環中路八段跨越霧峰堤防後經過烏溪後再跨越芬園堤防與溪岸路，

卻未延伸至彰化，恐未能達到有效連結大台中生活圈之意旨，爰建請行政院責成交通部與臺中

市政府協調將「國道三號烏日交流道聯絡道延伸至芬園段新闢工程」再延伸至彰化縣境內台 14

線彰南路，以求提昇交通路網服務品質，帶動區域發展與繁榮地方。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說明： 

一、「國道三號烏日交流道聯絡道延伸至芬園段新闢工程」係為臺中市政府為縮短臺中市烏

日區與彰化縣芬園鄉跨越烏溪與貓羅溪之旅程時間，並與既有國道三號烏日交流道連絡道路系

統連結，發揮整體路網運輸之效能，再透過與大臺中生活圈及高鐵臺中車站特定區相互結合，

以改善溪南區域遲滯之發展，進而提高居民生活品質。 

二、經查，當地居民進出臺中動線為往北行駛溪岸路通往台 14 線四面佛寺附近，再行駛台 74

線，其中於溪岸路須依賴二座 3.2 公尺寬單線車道之鋼便橋跨越貓羅溪，若遇溪水暴漲，將導致

居民須繞過縣界由南投縣至霧峰區，方能接台 63 線之烏溪大橋到達彼岸，單趟需額外增加十餘

公里之路程，對每日工作之村民而言，實感非常不便。 

三、惟本工程路線終點僅自臺中市環中路八段跨越霧峰堤防後經過烏溪後再跨越芬園堤防與

溪岸路，對於臺中往彰化之車流恐難以紓解車潮，若再延伸至彰化縣境內台 14 線（彰南路），

俾能有效解決當地交通問題。 

四、綜上所述，爰建請行政院責成交通部與臺中市政府協調將「國道三號烏日交流道聯絡道

延伸至芬園段新闢工程」再延伸至彰化縣境內台 14 線彰南路，以求提昇交通路網服務品質，帶


